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注意事项
 

一、须交材料清单（缺一不可）：

1、成绩计算方式：校考课程成绩为“及格”或“合格”的，计算平均分时按60分计算。统考课程成绩为“通过”和“免试”的，计算平均分时按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文件中规定的必修课平均分（75）计算；自考本科生不需要填写主干课程信息。；
2、书面材料：
（1）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一份

（2）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学位外国语水平统一考试合格证书原件
（4）2寸相片2张
（5）联系方式一份（手机（小灵通）、家庭电话、通讯地址及邮编）
（6）自考本科生还需要提交学籍卡复印件（必须有人事部门盖章签字）
3、电子材料：
（1）申请表（不完整、不规范的取消申报资格）
（2）蓝色背景标准证件照两寸一张（以身份证号+名字命名）

（3）联系方式word文档（手机（小灵通）、家庭电话、通讯地址及邮编）
4、照片参考如下标准采集：
·图片尺寸（像素）：宽150、高210

·大小：≤10K、格式：JPG

·成像区全部面积48mm×33mm；头部宽度21mm-24mm，头部长度28mm-33mm；下额到头顶25mm-35mm；像长35mmX45mm

·被摄人服装：白色或浅色系

·照片背景：单一蓝色

电子照片必须由数码相机拍摄，免冠，头顶距离顶部约占照片高度的3/10。

二、交材料地点：

四川农业大学校本部（雅安）学员：在通知规定时间内将齐备的电子材料和书面材料一起提交到新校区第七办公楼4－7（教务办）


校外学习中心学员：在通知规定时间内将齐备的电子材料和书面材料一起提交到毕业前所在学习中心，由中心统一汇总整理，上报学院。

特别提醒：学位申报为学校统一为学员代收代报，均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文件要求提交材料，书面材料和电子材料缺一不可，未按照要求提供材料导致未通过审核的，根据省办要求不能再次申报。
